
昆明市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晋宁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按照昆明市农业农村局要求，在各乡镇（街道）申报的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基础上，结合区委、区政府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目标，形成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拟入库项目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共同富裕发展方向，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放在突出位置，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农村帮扶机制，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和工作体系，加快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
二、目标任务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策层面虽可能存在调整变化，但项目引领发展的总体思路保持不变。根据形势变化，理清工作思路，做好过渡期结束后领导体制、工作体系、发展规划、政策举措、考核机制等有效衔接，从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转向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三、年度项目计划要求
严格按云南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要求；项目的选择符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符合支持推进乡村振兴重点，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一是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项目；二是统筹支持促进增收的其他相关领域；三是支持必要的基础设施补短板；四是杜绝用于负面清单事项。项目要件要明确建设内容、投资概算、预期绩效目标、利益联结机制、实施期限等。
四、项目实施要求及期限
本方案所拟定项目于2025年10月16日经过区级相关职能部门评审，2025年10月21日—22日征求各乡镇（街道）及区人社局意见建议后修改完善而形成。2026年中央、省、市下达的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按产业资金投入比例不低于60%的要求，从本方案中选择项目安排资金。在收到上级资金下达文件后，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制定项目资金实施方案报区政府审定，并在30日内下达资金文件到具体项目，乡镇（街道）及时启动项目建设。项目实施期限为2026年1月-12月，到6月底衔接资金拨付比例达50%以上，11月底衔接资金拨付比例达92%以上。同时做好单个项目和总体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五、组织保障与资源配置
（一）组织保障
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责任清晰、各负其责、执行有力的乡村振兴领导体制，层层压实责任。充分发挥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建立统一高效的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议事协调工作机制。
（二）健全协调配合机制
一是晋宁区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规划和资金的分配、安排；二是区财政局负责资金筹措和支付保障工作；三是乡镇（街道）、项目村委会落实项目实施的主体责任，及时启动项目，真抓实干，做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各项到村到户项目如期落地建设，并按衔接资金拨付时序进度要求及时拨付资金，按质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四是建立健全督查机制，区纪委监委、区委目督办、区政府目督办、区委组织部、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做好项目检查、督查督办工作。
（三）精准计划项目
围绕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等到村到户项目；一是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二是持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三是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做到资金、项目一一对应。
六、项目资金计划
本实施方案重点从农业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收入、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等方面规划项目。全区入库项目21个，计划投入资金14572万元，其中：衔接资金8774万元，其他资金5798万元。在21个入库项目中，产业项目11个，乡村建设项目7个，巩固三保障成果1个，就业项目1个，项目管理费1个。各部门入库情况为：农业农村局4个、昆阳街道2个、晋城街道4个、宝峰街道2个、上蒜镇2个、二街镇2个、六街镇1个、双河乡1个、夕阳乡2个、区人社局1个。
七、项目建设内容
详见附件《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申报表》

附件：晋宁区2026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申报表


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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